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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宪政问题上的中国话语体系和中

国话语权，增强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事

业更好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或者说宪

政的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

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宪政的鲜明特

点概括起来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有机统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

宪政就是政治文明的首要标志。在现

代世界，凡是称得上政治文明的国家，

无一不是实行宪政的国家，政治文明

包括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体

制、文明的政治规则、文明的政治活

动、文明的政治效果等等，而这些都

是通过宪政表现出来的，并依赖于宪

法得以保证和发展。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任务，社会建设和

社会管理，必须树立宪政理念，弘扬

宪政精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

的核心价值为指导。譬如说，深入推

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为规范有序、理性平和地行使民主权

利进行制度设计，要切实关注民生、

尊重和保障人权，要致力于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要致力于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保证国泰民安。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七届中国

法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中小标

题为编者所加。

( 作者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教授 )

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文 > 李步云

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是当今世界

的两大历史潮流。民主宪政是中国共

产党的一贯主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中共曾高举宪政的旗帜，同

国民党反动政权作斗争，曾在延安举

办宪政促进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

并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

话。邓小平同志在 1942 年发表《党

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开宗明义地

指出，我们党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

以党治国，因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

破坏党最有效的办法。同时中共中央

曾多次指示，强调这是一项长期的任

务与战略目标。例如，1939 年 12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关于推进宪

政的第二次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

党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分为根本立场

与临时办法两方面。我们的根本主张

是需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

和国，主张立刻实现人民的言论、集

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

利，”“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绝

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

也还是要实现的。”

为了从理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开

展斗争，我的研究生导师，曾任四川

省委副书记、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

辑、中共重庆谈判代表团顾问的张友

渔教授，曾先后撰写和发表过十多篇

论证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的文章。

他说：“所谓宪政，就是以合乎

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

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

有应当享有的权利，负担应当负担的

义务，无论是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

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

态。”他又指出：“民主政治的含义

远比法治的含义要广。法治不就等于

民主政治，但法治不仅是民主政治的

一种表现形态，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

重要属性。”“保障人民的权利实为

宪法的重要任务，而宪法便是人民权

利的保障书。”“宪法是宪政的法律

表现，而宪政是宪法的实质内容，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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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既然是为宪政而存在，制定宪法必

须实现宪政，既然不能实现宪政，又

何必制定宪法。宪法不是奢侈品，不

能只是供人观赏。”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高举起了

宪政这面大旗，并且切实实行宪政，

包括实现党内、军内和革命根据地政

权组织的人民民主，严明法纪、政纪、

党纪、军纪，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权益，才将最广大干部、工农

大众以及进步的阶级阶层团结在一

起，最大限度孤立了敌人，并调动起

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推翻了不搞民主搞独裁、不搞法

治搞党治、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

国民党反动政权。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领导人民推翻了蒋家王朝

有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我认为还有一个最大、最

重要的法宝就是践行宪政。在这一点

上我个人有充分的体会。1948 年我

15 岁上初二时，已经协助我的英文

老师搞党的地下工作，参加党的外围

组织。我目睹和亲历了旧社会的政治

腐败，民不聊生，又从他那里听到了

在延安的故事和解放区的生活情境。

我知道我这样做是要坐牢的，也可能

会掉脑袋，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参

加了。1949 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在湖南湘潭的昭山上，我学唱

的第一首革命歌曲是《解放区的天是

明朗的天》。我一生不大会唱歌，更

是很难记住一些歌词，但是那首歌词

在时隔63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

那时我学唱那首歌的情境和激动的心

情仍然记忆犹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那片土地不正是国民党统治区

千千万万青年志士向往的地方吗 ? 那

不正是很多革命青年冲破重重阻碍和

封锁，奔向延安的根本原因吗 ?

63 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努力

探索实现民族伟大振兴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建国后的前 8 年我们是

大步前进的，最基本的标志是 1954

年宪法的制定和实行，即民主、法制、

人权已在宪法中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

定。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个团体

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

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

大法。”他要求宪法草案通过后，全

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刘少奇

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

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

是中国人民 100 多年来英勇斗争的

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

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

结。他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

遵守宪法，在遵守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自 1956 年起，由于国内外各种

原因，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一条“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

线，搞了很多政治运动，使民主法制

建设遭受了严重破坏，公民权利得不

到应有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制度

的严重缺失，终于成为“十年文革”

历史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但

也正是因为这次浩劫，使得全党和全

国人民空前觉醒，促进了以 1978 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

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1982 年制

定的宪法成为了中国民主法治建设重

新走上宪政轨道的根本标志和里程

碑。之后的四个宪法修正案特别是依

法治国、人权保障写入宪法，标志着

中国在宪政建设大道上的稳步向前。

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人大会议期间

所说，2004 年宪法修正是中国宪政

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1982 年宪法

制定以来 30 年我们在宪政建设方面

取得的快速发展和重大成就，是世界

公认的。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和制

度建设对保证中国经济取得人类历史

发展奇迹所起的促进保障作用也是世

界公认的。

但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任务十分艰巨，要走的路

还很长。如果说革命根据地时期和建

国后前 8 年，属于社会主义宪政的初

期阶段，那么 1982 年宪法制定以后

的 30 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宪政的中

级阶段。再经过 20 ～ 40 年的努力我

们必将进入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

高级阶段。但它的发展必须同一个国

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以及经济

文化社会制度的改革相适应。在这个

问题上急不得，但也等不得。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刘少奇同

志在 1954 年宪法解释中提到的 54 宪

法是中国近代宪政建设历史经验总结

以后，除吴邦国委员长，国家重要文

件再也没有提到宪政一词。至 1992

年中国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且

纪念 82 宪法实施十周年之际，一些

学者开始重新提出宪政这一概念，并

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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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和论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大

量出现。宪政概念得到了绝大多数学

者的认同和一些政府部门的重视。

社会主义宪政研究也出现在教育部

2002 年提出的建设 50 个社会科学

创新基地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建

设项目名单中。但是由于极个别享有

一定政治地位的学者的反对，在少数

部门对宪政一词至今仍被视为敏感词

汇。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仍未出现宪

政一词。因此深入讨论和充分论证宪

政一词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今天

仍然是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的重大课

题。

我个人认为，宪政是一个国家

有一部树立民主、法治、人权三大原

则及规定相应完备制度的宪法，并保

证这部宪法能得到切实施行的政治形

态。因此宪政概念的四个基本要素是

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宪

法至上。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

实体内容，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是宪政必不可少的形式要件。这样提

出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其重大意义

有以下几点：

宪法四要素可以比较全面的概括

宪政概念应有的内涵。在国内外宪政

概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够全面

和过于抽象。例如“宪政是制约国家

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不太全面，

因为制约国家权力只是民主政治的一

个内容，同时也不能代替法治。“宪

政就是民主政治”，二者虽有密切联

系，但是民主不能完全包括法治和人

权；

宪政是在现代政治领域里民主、

法治、人权这三个基础性概念更高度

的理论概括。民主、法治、人权彼此

区别又相互依存，是一个有机联系的

统一整体。民主是法治和人权的基础，

法治是民主与人权的保障，人权是民

主与法治的根本目的。因为民主与法

治既有自身的伦理价值，又有工具价

值。对这三者进行根本把握和高度

概括是宪政概念独特的功能和意义所

在；

可以全面的具体的阐明政治文明

的科学内涵。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政

治文明 ? 我会回答说是宪政。因为民

主是文明的，专制独裁是不文明的；

法治是文明的，不按人民意志制定

并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办事，而按个

人的意志办事是不文明的；人权得到

充分实现是文明的，人民应当享有的

权利得不到保障是不文明的。这是一

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轻易了解

的。现在流行的“政治文明综合说”、

“政治成果形态说”等，都过于抽象

和难以理解；

可以突出宪法在国家政治法律制

度和社会生活中极其崇高的地位和作

用。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存

在的宪法严重缺乏应有权威的问题。

这些年来胡锦涛同志曾多次强调依法

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

要依宪执政。2004 年第四次修宪后，

中共中央曾专门就学习和贯彻实施宪

法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依法治国最根

本的是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最根本

的是要依宪执政。宪政并没有那么神

秘，也没有那么敏感，依宪治国、依

宪执政就是宪政。

这里，我还想对有关宪政概念中

的争论做几点释疑。

首先，有人说“宪政四要素说等

主张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政治”，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的宪法和民主、法治、人权等相

关制度都已明确规定在宪法中，具有

社会主义性质。我们要不断发展我们

的民主、法治、人权，强调依宪治国，

它早就划清了我们同资本主义政治的

界限。我们的宪政既体现了全人类的

普世价值，又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这是人民十分清楚的。

其次，有人说“宪政只是民主革

命追求的目标，我们当时搞宪政主要

针对国民党搞假宪政而进行的斗争”。

这里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

主义革命的原则界限。说我们当时讲

宪政是为了反国民党，自己并不准备

实行，这不符合当时共产党的主张。

说当时党讲宪政主要是为了和国民党

作斗争，这不是给自己抹黑吗 ?

再次，有人说“宪政论者就连

宪政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这样的基础

性问题都没有解决”。邓小平说没有

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说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依法治

国已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治国基本方

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

务——人民的利益、幸福、需求都表

现为尊重人权，这些还不能说明宪政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吗 ?

依据我的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理

想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人自由、人人

平等、人人富裕、人人享受宪政文明

的社会。

( 作者系广州大学“国家人权教

育与培训基地”主任 / 中国社会科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 )


